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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選舉委員會第 228次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96年 11月 9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黃主任委員吉彬 

陳委員正忠          林委員柏鴻        林委員鎰麟         

朱委員慶忠          陳委員文和          詹委員平喜          

李委員俊義          張委員德騫          郭委員應義 

 

請假委員：          游委員象成 

 

列席人員： 

曾召集人泰源        耿顧問繼文(賴國政代)                    

陳總幹事政宏        劉副總幹事台文        林組長美珠             

劉組長玉鳳       廖組長熠麟            余組長玉琳 

張主任正萍        葉組員俊麟            洪組員錦學 

 

主 持 人：黃主任委員吉彬        記錄：宋組員寓杰 

 

壹、 主席致詞（略） 

 

貳、第 227次會議議決案執行情形報告： 

決 議：已執行完成,准予備查。 

 

參、上級來文摘要報告： 

決 議：已依規定程序辦理,准予備查。 

 

肆、各組室工作報告： 

一、花蓮縣花蓮市民有里第 18屆里長及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18屆代

表（第 2選舉區）出缺補選，業於 96年 10 月 20日舉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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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開票過程平和順利，民有里由羅瑞霞以 144票當選，投票率

為 57.34％，萬榮鄉民代表會代表由鍾玉梅以 277票當選，投

票率為 66.87％。（當選人名單詳參提案） 

二、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訂於 96年 11月 9日發布

選舉公告，96年 11月 16日起至 20日止受理候選人登記，97

年 1月 12日舉行投票。 

三、96年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訓儲講習，於 96年 11月 5.6.7日於

本會地下室辦理三場，共訓儲 150人。 

四、辦理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保障ㄧ投票所僅有一原住民選舉人投

票秘密措施案，本會依規定作業時程督導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

及戶政事務所於 96年 10月 18日列印年滿 20歲原住民名冊，

96年 10月 25日前鄉鎮市公所以雙掛號寄發或派員送達「ㄧ

投票所僅有一原住民選舉人投票所徵詢表」，96年 11月 6日

徵詢表收件截止，徵詢結果全縣均無異動。 

五、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訂於 97年 1月 12日投票，凡年滿 20歲（民

國 77年 1月 11日含當日以前出生），居住滿 4個月（民國 96

年 9 月 12 日前戶籍遷入本縣）者，均有投票權應列入選舉人

名冊。 

六、本次選舉除需另造工作地投票選舉人名冊外，選舉人名冊如發

現有一投票所僅一原住民選舉人者，鄉、鎮、市公所以雙掛號

或派員送達「原住民選舉人投票所異動徵詢表」據以異動選舉

人名冊。 

七、擬訂於 12月 10日前舉辦編造選舉人名冊工作人員講習。 

八、12月 23日編造選舉人名冊及原住民投票所異動人員名冊完成。 

九、12月 25日～27日選舉人名冊於各村里辦公處公告閱覽。 

十、12月 31日 13鄉鎮市戶政事務所交換工作地投票選舉人名冊。

十一、97年 1月 8日公告選舉人數。 

  十二、本會第三組成員於中央選舉委員會每次辦理選舉發佈「選舉

公告」後，由縣政府人員調兼；本次選舉本組成員包括組長、

組員、書記各乙員及辦事員兩人，計 5人，由縣政府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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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事務室相關人員派任；掌理選舉宣傳、選舉公報印製

發放、公辦政見發表會、反賄選宣傳、選舉新聞蒐集發佈、

投開票日選情中心設置媒體接待以及其他臨時交辦事項；成

員整齊工作認真負責，選舉公報發佈後將依據省選舉委員會

函頒訂定本縣選舉宣導工作實施計畫、選舉公報編印要點以

及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等，送委員會審議後實施，並

賡續辦理各項選舉業務。 

  十三、上次補選（花蓮縣花蓮市民有里第 18屆里長暨萬榮鄉民代表

會第 18 屆代表（第二選舉區）出缺補選）競選活動期間及

投票日均無任何選舉違法（規）狀況。 

  十四、因應本次選舉監察業務實需，本會另增聘監察小組委員 20

名，以協助常任監察小組委員執行選舉監察職務，任期自

96年 11月 1日起至 97年 1月 31日止，為期 3個月。 

  十五、96.11.07修正公布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涉監察業務部份之

摘要: 

(一)配合掃除黑金及防杜賄選政策，強化賄選處罰條款 

1.增列政黨辦理提名作業賄選行為之處罰（第 101條）。

未來政黨辦理公職提名初選，自公告提名作業之日

起，候選人若有選舉暴力、賄選、搓圓仔湯等違法行

為，都將比照正式公職選舉相關規定處罰。 

2.增列政黨連坐處罰規定（第 112條）。若獲政黨推薦者

遭判刑確定，推薦政黨將連坐處罰，按人頭各處五十

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3.增列當選人犯賄選等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

刑而未受緩刑之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

職務或職權;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

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之規定（第 117條）。 

(二)配合簡化選舉作業及健全競選活動規範 

1.刪除助選員制度。 

2.明定選舉委員會委員、監察人員、職員、辦理選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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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從事助選行為之禁止規定（第 45條）。 

3.修正廣播電視事業播放競選廣告及製作相關節目，應

為公平、公正之處理（第 49條）。 

4.明定報紙、雜誌刊登競選廣告，應於該廣告中載明刊

登者姓名等相關資料（第 51條）。 

5.明定除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候選人或政黨使用之

地點外，不得於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 、學校

或其他公共設施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之

規定（第 52條）。 

6. 明定政黨及任何人自選舉公告發布後至投票日 10 日

前所發布有關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應載明調查單位

或主持人、辦理時間、抽樣方式等資料。投票日前 1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發布民意調

查資料，亦不得加以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第 53

條）。 

7.刪除候選人及政黨競選宣傳車輛數限制規定。 

8.修正禁止攜帶手機進入投票所之規定，違反者並由科

處刑事罰改處以行政罰（第 65條及第 106條）。 

9.對於違反規定者，逕予處罰，不須經制止程序（第 110

條）。 

十六、有關『候選人或政黨推荐投、開票所監察員抽籤要點』的訂

定，因母法即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 條第 2 項暨投票所

開票所監察員推薦及服務規則尚未配合修正，復因本次修法

有關監察員之推薦方式亦有修正，故本次無法提案。惟礙於

後續推薦時程，後續有關該要點的訂定及施行請准予提下次

委員會議追認。 

 

伍、討論事項： 

追認案: 

案 號 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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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公告花蓮縣鳳林鎮南平里第 18屆里長出缺補選當選人名
單，提請追認。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3條第 1項第 6款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 40條第 1項第 4款。  
辦  法：函請本縣花蓮市公所於 96年 10月 26日張貼公告並報請臺

灣省選舉委員會備查在案，提請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號 二：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花蓮縣花蓮市民有里第 18屆里長出缺補選投（開）票所主

任管理員、管理員名冊，提請追認。 

說    明：1.花蓮縣花蓮市民有里第 18屆里長出缺補選投（開）票所

主任管理員、管理員名冊，業經花蓮市公所（選務作業

中心）遴報到會（如附件）。 

2.本案工作人員經審議後如有異動，將依實辦理更正。 

辦  法：1.因作業期程因素，已先行函轉花蓮市公所（選務作業中

心）通知冊列工作人員參加講習完成後聘派並於 10 月

20日辦理完竣。 

2.提請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號 三：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花蓮市民有里第 18屆里長暨萬榮鄉民代表會

第 18屆代表（第 2選舉區）出缺補選選情（計票）中心設

置及實施要點」乙種，提請追認。  

說    明：為使本縣花蓮市民有里長暨萬榮鄉民代表（第 2選 

舉區）出缺補選開票計票作業順利進行特訂定本要點 

辦  法：1.因作業期程因素，已先行函轉花蓮市公所、萬榮鄉公所

（選務作業中心）依循辦理並於 10月 20日辦理完竣。 

2.提請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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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四：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公告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18屆代表（第 2選舉區出缺補

選當選人名單，提請追認。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43條第 1項第 6款及同法施行

細則第 40條第 1項第 4款。 

辦  法：函請本縣萬榮鄉公所於 96年 10月 26日張貼公告並報請臺

灣省選舉委員會備查在案，提請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號 五：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18 屆代表（第 2 選舉區）出缺補

選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管理員名冊，提請追認。 

說    明：1.花蓮縣萬榮鄉民代表會第 18 屆代表（第 2 選舉區）出缺

補選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管理員名冊，業經花蓮

市公所（選務作業中心）遴報到會（如附件）。 

2.本案工作人員經審議後如有異動，將依實辦理更正。 

辦  法：1.因作業期程因素，已先行函轉萬榮鄉公所（選務業中心）

通知冊列工作人員參加講習完成後聘派並於 10月 20日辦

理完竣。 

2.提請追認。 

決  議：同意追認。 

 

案 號 六：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徵詢本會對於辦理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與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投開票進行程序，支持一階段或二階段

圈投流程案，提請追認。 

說    明：1.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96年 11日 1日中選一字第

0963100224號函辦理。 

2.因中選會來函徵詢時間急迫，本會先行電話徵詢各委員

之意見經彙整：以贊成採二階段領投票方式委員佔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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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已於 96年 11月 5日以花選一字第 0961901270號函

復中選會在案。3.檢附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與全國性公

民投票投開票所之投開票進行程序意見徵詢問卷等資料

供參。 

辦  法：提請追認 。 

決  議：同意追認。 

            

           審議案: 

案 號一：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業務座談會計畫」

草案一種，提請審議。  

說    明：1、為辦理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因應選舉業務需要，邀集

各鄉鎮市選務工作人員，研討選舉法規與實務，溝通觀念

與作法，期能密切聯繫配合確實把握進度，圓滿完成本次

立法委員選舉任務。 

2、檢附本會辦理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業務座談會計畫

草案乙種。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暨戶政事務所知

照。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二: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花蓮縣選舉委員會辦理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委員督

導區分配表」草案一種，提請審議。  

說    明：1.本會委員共 11人，本次選舉期間委員督導區是否重新調

整，以利選務順行。 

2.巡視督導重點項目如下： 

(一)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理選務之督輔導。 

(二)選舉人名冊編造、陳列閱覽及更正統計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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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鄉鎮市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主任監察員點領選舉票

作業及各投開票所佈置情形。 

(四)投票日投開票所各項作業情形。  

辦  法：提請討論通過後函頒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三：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督導各鄉鎮市選務作

業中心與投開票所作業計畫」草案一種，提請審議 

說    明：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鄉鎮市區選務工作人 員考核獎

懲要點」及本縣實際作業需要訂定。 

辦  法：提請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四：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區域及原住民候選人申請登記須

知（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提供擬參選之候選人瞭解候選資格、應具備表件及參選期

間應遵守之選舉相關規範。 

辦  法：1.登記須知及登記表件由本會印製，免費提供擬參選之候

選人領用。 

2.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法延宕，請同意授權登記須知

之內容，依中央選舉委員會最後確認之條次、文字予以

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五：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會辦理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全縣投（開）票所 271

所，設置地點及所轄村里鄰如附件，提請審議。  

說    明：1.本會辦理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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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轄村里鄰，業經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檢討實勘後報

會，全縣共設置 271所較第 18屆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

選舉減少 1所。 

2.異動情形（花蓮市合併 1 所，地點變更 1 所、吉安鄉地

點變更 1所，票所名稱變更 2所、壽豐鄉地點變更 1所、

萬榮鄉地點變更 2 所、鳳林鎮地點變更 1 所、瑞穗鄉地

點變更 2所、富里鄉地點變更 2所）合計共 13所，案經

本會派員會同警政單位與鄉鎮公所同仁實地勘查符合規

定，檢附各投開票所設置地點一覽表及勘查表與投開票

所異動對照表各一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分函各有關機關並於 96年 11月 15日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六：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各鄉鎮市投開票所管理人員配

置人數標準」草案一種，提請審議。   

說    明：1.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8 條及施行細則第 65 條規定，

投開票所置主任管理員 1 人，管理員 3 至 14 人，由縣選

舉委員會洽請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校推薦後遴派之 

2.茲依本縣各投開票所選舉人數及投開票作業實際需要，

擬定本案配置人數標準，其選舉人數之估算則以花蓮縣

第 18 屆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人數為依據。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函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依標準推薦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七：        提案單位：第四組 

案  由：本會辦理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投（開）票所監察員名額設

置基準，提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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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9條規定，投開票所應置主

任監察員 1人，監察員若干人，監察員由候選人就所需

人數平均推荐，送由本會審查合格後派充。 

2.另依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所開票所監察員推荐及服務規則

第 2條規定，各投開票所應置監察員名額，由縣選舉委

員會斟酌各投開票所選舉人數定之。 

3.本次選舉擬依投開票作業實需，每所均設置 2名監察員。 

辦  法：敬請審議後據以函轉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 

    詹委員平喜提議: 

           建請中央選舉委員會公投票、選舉票應循例採兩 

           階段領投票方式辦理，不宜冒然改變而採一階段領投 

            票方式，以確保選務工作順遂執行。 

    主 席  裁 示 : 

           俟本次選舉結束檢討利弊後向中央選舉委員會提請建議

採納之。 

 

柒、散  會：同日上午 12時 


